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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解答律师

张玉龙

江苏帝伊律师事务所

晨报法律援助团

成员单位、江苏帝伊

律师事务所主任，清

华大学法律硕士。自

从事专职律师以来，

办理各类案件数百

件，现在重点办理民

商事案件。2011年6

月被徐州市司法局

评为2010年度徐州市

法律援助优秀律师。

江苏帝伊律师事务

所被徐州市司法局

评为2012年度法律援

助先进单位。

江苏帝伊律师事

务所是经江苏省司法

厅批准设立的徐州市

市区较早由个人设立

的律师事务所，办公

地点位于复兴北路金

凯 隆 商 务 大 厦 912、

913、914、915室，有律

师和工作人 员 十 余

名、法律硕士3名。其

中，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玉龙获清华大学法

律硕士学位。联系电

话 ：0516－ 83832509、
13305212880（微信），

网址：www.jsdylaw.com。

律师观点 仅供参考

本报记者 孟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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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制图

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

损害，且部分车辆未投保交强险时，为保

障受害人权益得到及时救济，应优先由

已承保交强险一方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

额内赔偿。具体到本案，丙的各项损失应

先由承保甲车辆交强险的某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全额赔付；超出交强

险限额的部分，由该保险公司在商业三

者险限额内按70%责任比例赔偿，乙则按

其事故责任比例（30%）承担相应赔偿。

承保甲车辆的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

内全额赔付后，有权就其多承担的部分

（即乙依法本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的

部分），向乙另行行使追偿权。

发生交通事故，混合责任赔偿如何划分？

2025年9月3日6时40分许，居民甲

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为躲避同

向行驶的乙所驾机动车，车辆发生侧翻

并与行人丙相撞，造成丙受伤。公安交

管部门经调查作出事故认定：甲承担本

次事故主要责任，乙承担次要责任，丙

无责任。另查明，甲所驾机动车在某保

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乙所驾机动车未

依法投保交强险。如何处理赔偿事宜？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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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单方调岗降薪是否合法？

04
案例

自2015年9月14日起，曹某从事某

房地产品牌的营销工作，先后与多家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岗位均为销售岗，且曹

某工作始终未脱离该品牌体系。2022年7

月1日，曹某按企业安排入职该品牌旗下

某房地产公司，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

同。2025年8月22日，该房地产公司以业

绩下滑为由，在未与曹某协商的情况下，

单方面对其进行调岗降薪。经查，2015年

以来为曹某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7家公

司中，有5家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且7家

公司均由某房地产品牌持股，能够认定

这些公司与该房地产品牌存在关联关

系。此外，曹某在7家公司间的工作调动

均系公司安排，非本人主动申请，且每次

转换时，原用人单位均未与曹某办理解

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手续，也未支付过

任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请问此次调岗降薪合法吗？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

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

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应当合并计

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因此，曹

某的工龄应合并计算。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公司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后，合

同内容的变更需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案

中，某房地产公司以业绩下滑为由单方

面调岗降薪，未与曹某协商一致，属于

违法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若曹某因公司

违法调岗降薪主张解除劳动关系，公司

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且其在多家关联

公司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

以案说法

03
案例

租户改管道致外溢，谁担责？

某公司与某俱乐部分别承租邱

某、刘某位于步行街1号楼的二楼、三

楼场地，共用下水管道，俱乐部部分污

水管经过某公司场地。2023年，俱乐部

因自身场地存在渗漏问题，自行采取

“接水盘”、二次排水管与排污管连接

等防水堵漏处理。2025年7月，因俱乐

部不当连接管道，导致某公司场地天

花板处污水管堵塞、二次排水管接口

爆裂，污水溢出浸泡某公司大量电器。

双方协商未果。另查明，俱乐部连接管

道未获房东认可；受损电器多为外包

装浸泡，本体因塑料薄膜保护可正常

使用，部分表面有污渍但能开机，仅2

台无法开机。房东邱某辩称，俱乐部承

租房屋后自行改装了下水管道导致房

屋漏水，涉案事件的发生与自己无关。

请问谁该担责？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

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

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

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租户在使用租

赁房屋时，如需改动公共管道，必须符

合法律规定并征得出租人同意，避免因

自身行为侵害他人权益。本案例中，俱

乐部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

因果关系，且系直接原因，俱乐部应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关于损失计算，可以

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以案说法

预售款项分红是否允许？

02
案例

2021年5月，郑某作为南京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与王某、宋某达成约定，由

王某、宋某负责健身房健身卡预售。签

订书面协议后，后续又就实际分成比

例、费用承担等达成补充约定。预售期

间，王某、宋某使用个人账户收取预售

款，并在扣除约定的分成比例等款项

后，将剩余部分支付给郑某。预售结束

后不久，该公司因经营不善被法院裁定

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债权人申报的债权

总额近20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是预售卡

债权。经查，公司在不具备利润分配条

件的情况下，郑某与王某、宋某达成合

意，同意二人收取“分红款”。王某、宋

某提供个人账户收取预售款并参与分

配，请问是否允许？

以案说法

健身房健身卡预售款本质是消

费者预付的“服务对价”，而非公司

的“净利润”。王某、宋某与郑某约

定将健身卡预售款直接作为 “利

润”进行分配，未预留后续运营资

金，本质上是滥用合同自由原则，损

害了公司与消费者的权益。三人的

行为共同导致该公司丧失偿债能

力，损害了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该

行为构成共同侵权，需对债权人损

失承担连带责任。因此，王某、宋某

应当以其收取的分红款及该公司的

债权总额为限向公司返还款项，郑

某、王某、宋某应当对消费者损失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